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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买卖合同

卖方：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买方：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见证人：
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向乙方转让甲方私人所有的房产一事达成以下条款：

第一条 甲方对所有权的声明

甲方根据国家规定，已依法取得     市        区（县）的房屋所有权证书，所有权证书       字第      号。该房屋的结构为          

      建筑面积为      平方米。甲方保证自己对该房屋拥有完全的所有权，房屋之上没有抵押权等他物权，不存在权利瑕疵。因为甲方的权利瑕疵而导致本合同无效、被撤销，或者导致本合同成立后乙方权利受损等情形的，由甲方赔偿乙方的一切损失。

第二条 甲方对 权限的声明

甲方保证该房屋是符合国家及     市房屋买卖的有关规定及政策法规，甲方有权将该房屋上市交易。由于违反国家及     市相关政策法规而引起的法律及经济责任由甲方来承担。

第三条 乙方对购买权的声明

乙方愿意在本合同第一条及第二条款成立的前提下，就向甲方购买上述房屋的完全产权之事签订本协议，并认可仅在此种情况下签订才具有法律效力。

第四条 房屋价款

双方同意上述房屋售价为每建筑平方米人民币    元价款合计人民币     元。（大写   佰   拾   万   仟   佰   拾元整）

第五条 付款方式

（一）无须银行贷款

1.乙方应在签订《房屋买卖合同》时，支付相当于总额款的    %定金。

2.乙方应在办理房屋转让登记手续前3个月工作日支付，支付剩余   

   %房款。

（二）银行贷款

1.乙方应在签订《房屋买卖合同》时，支付相当于总房款的     %定金。

2.乙方应在办理立契约户手续前3个月工作日内日，支付首期房款。

3.银行贷款部分房款按银行规定由银行直接支付。

第六条 违约责任

1.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，乙方中途反悔的，应书面通知甲方，甲方应在3个月工作日内，将乙方的已付款（不计利息）返还乙方，但购房定金归甲方所有。甲方中途反悔的，应书面通知乙方，并自悔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应将乙方所付定金的双倍及已付款返还给乙方。

2.乙方如未按本协议第五条规定的时间付款，甲方对乙方的逾期应付款有权追究违约利息。每逾期一天，乙方应支付甲方所应付房款的0.4%，逾期超过15天，即视乙方违约，定金不予返还。乙方逾期超过2个月时，未交付定金以外剩余房款，或者仅交付部分房款但前款比例在50%以上的，即视为乙方根本违约，甲方可以单方面解除本合同，甲方因合同解除所受的损失，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
3.甲方应在乙方交付全部房款后3个月日将房屋搬空，每逾期一天，甲方应按乙方已付房款的0.4%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，逾期超过30天，即视加分那个根本违约，乙方单方面解除合同，乙方因合同解除所蒙受的损失，由甲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七条 房屋交付

甲乙双方就房屋交付达成如下细目：

（1）没有房屋欠账，如电话费、电费、物业管理费、取暖费等；

（2）没有固定不可移交装修物品的破坏；

（3）房屋本身没有影响房屋使用或美观的破坏；

（4）其他。

第八条 关于办理转让登记手续的约定

本协议签订后，甲乙双方应向房屋所在区（县）房地产交易所申请办理房屋买卖立契谷虎手续，并按有关规定申请房屋多有权证。办理上述手续时产生的税费及相关费用，由甲乙双方按照有关规定缴纳。

被协议签订后，甲乙协助乙方向房屋所在区（县）房屋登记机构进行预告登记。在乙方交付全部房款后15日内，甲方协助乙方向房屋所在区（县）房屋登记机构进行房屋转让登记。

第九条 有关争议
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强顶补充协议。本协议的附件和双方协议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当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时，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能解决的，双方均有权向该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条 生效说明

本协议一式    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   份，房屋所在区（县）交易所留存一份，见证方一份。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见证方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